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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内蒙古自治区乡村振兴局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文件
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
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

关于举办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乡村振兴

职业技能大赛的通知

各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乡村振兴局、财政局、工会、团

委，满洲里市、二连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乡村振兴

局、财政局、工会、团委: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精

神，推动支持乡村振兴相关领域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，根据



《关于印发< "技能内蒙古行动"实施方案( 2022-2025 年) >
的通知~ (内人社发 (2022) 31 号)和《关于印发〈内蒙古自
治区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重点任务分工方案〉的通知~ (内组

办字( 2021) 37 号)及《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厅财政厅关于印发〈内蒙古自治区职业技能大赛实施办法〉

的通知~ (内人社发 (2021) 35 号)要求，拟定于 2023 年 6 月
下旬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举办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乡村振兴职业

技能大赛(以下简称"全区第二届乡村振兴大赛" )，现将有关

事直通知如下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贯彻落实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、国务

院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，

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、政府技能人才工作要求，持续推进"技

能内蒙古"行动，通过举办乡村职业技能竞赛活动，充分发挥

竞赛引领示范作用，进一步激励广大劳动者走技能成才、技能报

国之路，推动支持乡村振兴相关领域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，促

进就业创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按照国家职业技能大赛有关要求，以赛促学、以赛促训、以

赛促评、以赛促建，引领盟市、行业不断提升技能竞赛工作规模

和质量，全面提升我区乡村振兴职业技能竞赛参赛水平，营造全

社会尊重技能人才、重视技能人才工作的良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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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大赛主题

展技能风采促乡村振兴

四、赛事安排

(一)举办时间

2023 年 6 月下旬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
(二)举办地点

兴安盟乌兰浩特市

(三)赛项设直

参照 2021 年人社部、国家乡村振兴局共同举办的全国乡村

振兴职业技能大赛赛项设置，全区第二届乡村振兴大赛设砌筑

工、汽车维修工、农机修理工、电工、美发师、养老护理员、育

婴员、西式面点师、餐厅服务员、电子商务师、中式烹调师等

11 个比赛项目。

(四)竞赛形式

竞赛分为盟市选拔赛、自治区大赛两个阶段。

1. 盟市选拔赛阶段。各盟市成立相应组织机构，采取集中

选拔或技术技能比武等形式进选选手。

2. 自治区大赛阶段。自治区大赛以盟市为单位组成代表队，

每个项目可选拔或推荐 5 名优秀选手。

(五)参赛人员

凡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，具备农业家庭户籍，且 2023 年 10

月 l 日前年满 16 周岁、法定退休年龄以内人员，按属地管理原

则均可报名参赛。鼓励各地脱贫家庭(含监测帮扶对象家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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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参赛。

原则上以各盟市为单位组成代表队参赛，各盟市务必于 5 月

26 日前将加盖公章的《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乡村振兴职业技能
大赛参赛选手汇总表》电子版报送大赛组委会。

(六)下列人员不得参加比赛

1. 已获得"中华技能大奖"、"全国技术能手"称号的

人员;

2. 已获得国家级技能大赛前三名的人员;
3. 已获得国家行业竞赛第一名的人员;

4. 已获得自治区技能大赛第一名的人员。

(七)裁判纽

各项目设置裁判长 l 名、裁判员若干名。裁判长从具备全国

行业职业技能竞赛、全国技能大赛或世界技能大赛相关项目执裁

经验的专家中推荐产生，由其组织负责比赛评判工作等。裁判员

原则上由各盟市推荐，大赛组委会视各项目实际需要，择优从具

有相应项目执裁经验的人员中选定，承担现场评判工作。

各盟市务必于 5 月 12 日前将加盖公章的《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

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裁判长推荐表》、《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乡村

振兴职业技能大赛裁判员推荐表》电子版报送大赛组委会。

五、奖励政策

参照《内蒙古自治区职业技能大赛实施办法》相关规定，

设置个人奖励、团体奖励。

(一)个人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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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对各竞赛项目获得前 3 名的选手(选手排名原则上不并

列)颁发金、银、铜牌，分别给予 3 万元、 2 万元、 l 万元的奖

金奖励，对其指导教师或指导团队(不超过 3 人，由所在盟市代

表队出具证明) ，分别给予 0.5 万元、 0.4 万元、 0.3 万元奖励并

颁发优秀指导教师荣誉证书。

2. 对符合条件的前 3 名职工选手按相关程序授予"全区技术能

手"，对符合条件的第 1名职工选手按相关程序申报"五一劳动奖

章"称号，对符合条件的前 3 名职工选手按相关程序授予"全区青

年岗位能手" (35周岁以下)荣誉称号。前 3 名以外但排名在参赛

人数 112 以上的选手颁发优胜奖，其他参赛选手颁发参赛证书。
以上 1、2 两项奖励要求参赛选手不少于 20 人。

3. 对各竞赛项目前 3 名获奖选手，可直接晋升技师(二级)

职业技能等级，已具有技师(二级)职业技能等级的，可晋升

高级技师(一级); 4-6 名选手颁发高级工(三级)职业技能等

级，已具有高级工(三级)职业技能等级的，可晋升技师(二

级);7-10 名选手颁发高级工(三级)职业技能等级。各项目
获奖选手晋升职业技能等级的，须满足下一级别证书至比赛日颁

发时间满一年。

(二)团体奖励

技能大赛按照金牌 5 分、银牌 4 分、铜牌 3 分、优胜奖 2 分

和参赛项目 l 分的计分原则，对团体总分前三名的盟市代表队颁

发"内蒙古自治区乡村振兴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单位"牌匾。

为鼓励各地区及各有关单位对大赛的积极参与，组委会将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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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赛承办盟市颁发"内蒙古自治区乡村振兴技能大赛承办单位"

牌匾;对协办单位、技术支持单位、赞助企业(或社会组织)

颁发"内蒙古自治区乡村振兴技能大赛支持单位"证书;对参

加技能展示交流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颁发参展荣誉证书。

(三)入固自治区集训队

组委会根据各项目整体情况从成绩优秀的选手中选出符合条

件的选手组成自治区集训队，集中培训选拔后，将代表自治区参

加全国第二届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。

六、组织机构

(一)全区第二届乡村振兴大赛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厅、自治区乡村振兴局、兴安盟行政公署主办，自治区就业服

务中心、兴安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承办，兴安职业技术

学院协办，自治区财政厅、自治区总工会、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

委员会为支持单位。

(二)成立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组委

会(以下简称"组委会" )，负责统筹部署赛事各项工作。组委

会下设执委会，负责具体落实赛事组织协调、技术指导、活动实

施、交通食宿、医疗保障、安全保卫等工作。

(三)各盟市可相应成立参赛工作机构，负责组织实施本地

区选手选拔和参赛工作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(一)各盟市要高度重视，按照大赛组委会的统一部署，做

好本地区选手选拔、参赛和赛事新闻宣传报道工作。各盟市要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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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1名同志，专门负责本代表队参赛各项事务管理，负责参与争

议申诉仲裁、后勤保障相关工作，维护大赛纪律和秩序，具体名

单于 5 月 13 日前报大赛组委会。

(二)比赛不收取任何费用。参赛选手及相关人员往返交通

费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由派员盟市或单位承担。食宿和市内交

通由执委会统一负责安排。

(三)大赛期间，各盟市可根据实际情况，组织盟市、旗县

人社部门竞赛负责同志、各企业、各院校(技工院校)等相关

人员观摩，观摩期间食宿费、往返交通费用自理。

(四)企业或社会组织自愿赞助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乡村振

兴职业技能大赛的，应严格执行相关财务规定和制度。组委会授

权执委会组织实施并统一管理社会赞助工作。

八、联系方式

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

联系人:郝志荣刘聪

联系电话: (0471) 6944261 6944672

电子邮箱: nmjnds@ 163.com
自治区乡村振兴局

联系人:白斯琴

联系电话: (0471) 4907516

附件: 1. 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组委

会成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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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执委

会成员名单

3. 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参赛

选手汇总表

4. 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裁判

长推荐表

5. 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裁判

员推荐表

(此件主动公开)

(联系单位: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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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:霍瑛王君

贾跃峰

苏和

副主任:王林

海山

刘敏

成员:王凤岐

李锋杰

刘晓字

丁晓东

附件 l

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乡村振兴职业技能

大赛组委会成员名单

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

记、厅长

自治区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兴安盟盟委副书记、盟长

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

员、副厅长

自治区乡村振兴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兴安盟行署党组成员、副盟长

自治区财政厅党组成员、副厅长

自治区总工会党组成员、经审会主任

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

兴安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

记、局长

组委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兴安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，主任由丁晓东同志兼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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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乡村振兴职业技能

大赛执委会成员名单

主任:王 林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

员、副厅长

副主任:伏凌涛 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

王春友 兴安盟行署党组成员、秘书长

丁晓东 兴安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

记、局长

成 员:王 军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
王、 1平占

张晓东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

力建设处处长

杨硕荣 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

王卿 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技能人才管理处

负责人

李挺彪 自治区乡村振兴局二级巡视员、开发

指导处处长

伊梅 自治区财政社会保障中心副主任

刘志忠 自治区总工会经济部二级调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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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日乐图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青年发展

部部长

王玉林兴安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

员、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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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参赛选手汇总表
上报盟市(盖章) : 填报日期: 年月日

身份
学习/从事 现有职业资格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(学生/ 所在单位 参赛项目 联系方式

职工) 专业/职业 或技能等级



附件 4

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
裁判长推荐表

执裁项目

姓 名 '性 另IJ

Hj生日期 民 族 1.5 寸白底
免冠照片

政治面貌 于i-'L.一丰 历

职业(工种) 职业资格/
名 称 职业技能等级

专业技术职务 专业技术等级

参加工作时间
从事本职业 从事一线
(工种)时间 工作年限

工作单位

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

通讯地址

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

身份证图片 正面(国徽面) 背面(人相面)

教 育 经 历

起止时间 就i卖院校及所学专业 学 历 A气U俨， 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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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作 但同卫 历

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职 务 证明人

获奖时间 获奖名称 授予单位 荣誉级别

竞赛
获奖

获奖时间 获奖名称 授予单位 荣誉级别

其他
获奖

竞赛时间 竞赛名称 竞赛等级 主办单位
技能
竞赛
执裁
经历

所在
单位
推荐 盖章(签字):
意见

年 月 日

所在
盟市
推荐 盖章(签字):
意见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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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
裁判员推荐表

执裁项目

姓 名 '性 别

出生日期 民 族 1.5 寸白底
免冠照片

政治面貌 寸且ι二 历

职业(工种) 职业资格/
名 称 职业技能等级

专业技术职务 专业技术等级

参加工作时间
从事本 JU=、业 从事一线
(工种)时间 工作年限

工作单位

身份证号 手相L号码

通讯地址

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

身份证图片 正面(国徽面) 背面(人相面)

教 育 ，全叉司已 历

起止时间 就i卖院校及所学专业 学 历 #-ι 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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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作 全4λL 历

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JlR、 务 证明人

获奖时间 获奖名称 授予单位 荣誉级别

竞赛
获奖

获奖时间 获奖名称 授予单位 荣誉级别

其他
获奖

竞赛时间 竞赛名称 竞赛等级 主办单位
技能
竞赛
执裁
经历

所在
单位
推荐 盖章(签字) :
意见

年 月 日

所在
盟市
推荐 盖章(签字) :
意见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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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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